
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
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
乌税稽罚告〔2026〕33号

新疆如意恒昌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（纳税人识别号:91650100MA78DFR94D）：
对你单位〔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红庙子路（街）西7巷261号9号楼202、203、204、205号〕的税收违法行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规定，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
一、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 
（一）违法事实 

你单位2022年未发生真实业务，取得上游三家企业虚开81份增值税普通发票，金额合计7,699,310.00元，计入销售费用，全部在2022年度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，造成少缴企业所得税1,924,827.50元。

（二）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1992年主席令第60号 2015年第23号修订）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，你单位少缴上述税款构成偷税,偷税金额1,924,827.50元，拟对你单位处所偷税款百分之五十的罚款,即962,413.75元（人民币大写：玖拾陆万贰仟肆佰壹拾叁圆柒角伍分）。

二、你单位有陈述、申辩的权利。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，到我局进行陈述、申辩或自行提供陈述、申辩材料；逾期不进行陈述、申辩的，视同放弃权利。

三、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元（含10000元）以上，或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六十三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，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可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我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；逾期不提出，视为放弃听证权利。

    国家税务总局乌鲁木齐市税务局稽查局

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2月11日

- 2 -

- 1 -


